关于对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开展
创先争优活动情况进行群众评议的通知
各基层党组织：

按照区委组织部通知的精神，现将组织对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开展创先争优活动情况进行群众评议的通知下发，请按照要求重点做好群众评议工作。

一、评议内容
开展群众评议，要紧紧围绕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服务人民群众、加强基层组织的总体要求，以创建“五个好”先进基层党组织、争当“五带头”优秀共产党员为主要依据。对基层党组织进行评议，内容主要包括：组织开展创先争优活动情况，推动中心工作和重点任务完成情况，承诺践诺情况，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情况，加强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情况。对党员进行评议，内容主要包括：参加创先争优活动情况，立足岗位履行职责情况，承诺践诺情况，联系服务群众情况。
各级党组织还可以将单位和党员到社区“双报到”、参与支持组团式联系服务群众等工作纳入群众评议范围。

二、评议方式
对开展创先争优活动情况进行群众评议，原则上以党支部为单位进行，参与评议的人员主要是本单位群众。群众评议的方法要简便易行，一般采取会议、问卷调查（评议表参考样张见附件1）、个别访谈等方式进行，确保群众广泛参与。对开展创先争优活动情况进行群众评议，要与近期开展的年底领导点评、党员民主评议、党组织向党员大会报告工作等有机结合，防止多头评议、重复考核。评议的结果要以适当方式向党员群众和服务对象反馈。
三、组织领导
    各级党组织要结合实际，广泛宣传发动，认真抓好组织实施，确保群众广泛参与，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都能接受评议，确保评议结果的真实性。要全面掌握和认真分析群众评议情况，把评议结果作为2012年“七一”创先争优专项表彰的重要依据。要大力宣传群众评议满意度高的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先进事迹，发挥示范带动作用。评议过程中群众反映的问题要及时加以整改，确保此项工作取得实效。
请各党组织将开展群众评议的情况（表样见附件2）和典型案例的电子版，于2012年2月6日（星期一）前报党员服务中心。
特此通知
教育党工委组织干部科
2012年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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